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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

孔祥智

［关键词］　城乡关系；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摘　要］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城乡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改

革前的严重偏斜时期，在由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 “三大支柱”构成的传

统体制下，农民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造成了城乡

关系的严重偏斜和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丧失；二是自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改

善时期，由于一系列 “三农”政策的实施，城乡关系从改革初期的 “恢复性缓和”到２０世

纪末期的紧张加剧，再到新世纪以来由于政策、体制、机制的变化导致的 “实质性 改 善”；

三是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的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时期。预计２０３５年基本

实现现代化时，城乡关系整体上达到当前发达县市的水平。
［作者简介］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北

京１００８７２）。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 坚 持 农 业 农 村 优 先 发 展，按 照 产 业 兴 旺、生 态 宜 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① 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问题，标志着中国城乡关系开始

出现转折性变化。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回顾７０年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对于理解十九

大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实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严重偏斜的城乡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由于当时的工

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化、城市化的资金只能从农业中来。于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政府实行了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 “倾斜发展战略”，以及包括价格、财政、金融和科学技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政策

＊

①

本文系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项目号：

１８ＶＳＪ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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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① 在这个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下，从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即传统农

业经营体制的 “三大支柱”。②

一是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供应局面的紧张。根据陈云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

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主要是 “收进的少，销售的多”，尽管全国粮食丰

收，但收入提高后农民自己吃掉的粮食数量增加了；粮食产区的粮贩子跟国家抢购粮食，导致北京、

天津等大城市的面粉不够供应。按照陈云的计算，即使完成了收购计划，１９５３年国家粮食销售也会

比收购多８７亿斤，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量。陈云认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

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

关系。……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处理这些关系

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

系。”③ 根据陈云的建议和会议的决定，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

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确定在当年１１月底之前完成动员和准备，１２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粮

食统购统销。同年１１月１９日，政务院第１９４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１１月２３日发布 《政务院关于实

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正式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

央作出 《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１９５４年９月９日，政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棉花计划

收购的命令》，自此，粮棉油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１９５７年８月９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由国

家计划收购 （统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定》，正式规定烤烟等重

要农产品、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３８种重要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橘、供应出口和大城市的

水产品等，属于国家统一收 购 的 农 产 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国 务 院 又 将 核 桃 列 入 统 一 收 购 物 资。

可见，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 （后称 “派购”）的产品占农产品中的大多数，规定即使完成了国家

计划收购或统一收购任务，也不能在市场上自由销售，必须卖给国家及其委托的收购商店。

但是，当时国家收购的价格都比较低，而且，国家的收购计划或任务不是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产品，

往往是必需品。国家强行征购，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必然使得农民产生抵触情绪，而且农村干部的

抵触情绪很大，一些县、区级干部甚至部分省部级干部也不理解，从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毛泽

东提出，要各级干部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来理解和执行，④ 在操作过程中采取 “全党动员，全力以赴”

的做法，１９５３年１０月部署的粮食征购任务如期并超额完成。但 “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

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⑤ 可见，主要

农产品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制度是城乡关系转化的开始，这一转化的特征就是前述 “倾斜战略”，即

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村向城市倾斜，以剥夺农民利益的方式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
二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核心是确定每一个农户的实际产量。１９５３年３

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指出：“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

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

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各乡要用最快的方法传达到每家农民”，⑥ 可见，农户是

①

②

③

④⑤

⑥

孔祥智、程漱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及其绩效的经济分析》，《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
孔祥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基于权益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陈云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３－２０８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６、２７１页。
《关于迅速布置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国经济网，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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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计划的最终承担者。而当时全国共有１亿多农户，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因此，尽管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设想用１０—１５年时间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我国在经

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

义。”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也明确规定到１９５７年农村

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１／３左右。但实际上到１９５６年４月底就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１０
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具体原因很多，但实现合作化后，粮食统购工作重点由农

户转到合作社从而大大减轻基层政府的工作量是一个重要原因。“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

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这对

加快粮食收购进度、简化购销手段、推行合同预购等都带来了便利。”②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６日，国务院发

布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要求：“国家对农业社的粮食统购、统销数量，不论

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农业社在进行社内粮食分配的时候，必须保证完成国家核定的粮

食征购任务。”③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全国范围内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再过渡到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

所有制形式从私有制、半公有制到公有制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完全掌控了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三是户籍制度。由于主要农产品的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

合作化、人民公社 化 又 必 然 带 有 一 定 强 迫 的 性 质，这 就 必 然 引 起 部 分 农 民 的 消 极 抵 抗，如 宰 杀 耕

牛④、人口外流等。尤其是人口外流，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出：“去冬今春曾有大量农村人口盲目

流入城市，虽经各地分别劝阻和遣送返乡，但是还没有能够根本阻止。今年入秋以来，山东、江苏、
安徽、河南、河北等省又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使农村劳动

力减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而且会使城市增加一些无业可就的人口，也

给城市的各方面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要求各地采取教育、劝阻、动员返回、禁止招工、遣返等多种

方法把人口留在农村。⑤ 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９１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人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并严格限制城乡之间的迁徙。１９６３年

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

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规定严禁 “社员弃农经商”，严禁农产品 “长途贩运”，确保主要农产品的计划和统一收购。

上述三个方面互为支撑，一起构成了传统农村体制的完整框架。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对象正是这

个制度框架。正是这个制度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在这个制度框

架下，农业不仅通过农业税 （明税）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还通过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暗税）为

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严瑞珍等学者的研究表明，１９７８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上工农产品价

格 “剪刀差”最大的年份，绝对量为３６４亿元，相对量为２５．５％，即农业部门新创造价值的１／４以

上都以 “剪刀差”的形式流出了农业部门。⑥ 上述数字是惊人的，这也造成了城乡关系的严重偏斜和

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丧失。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中，有１１个由粮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６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１９０１—２０００）》，第３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３６４７页。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防止滥宰耕牛和保护发展耕牛的指示》，原 因 正 是 过 激 的 合 作 化 运

动造成农民 “滥宰”耕牛，当然文件不可能这样明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国劳动》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毕宝德：《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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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变成粮食调入，只有３个省能够调出粮食，说明制度的净收益已经为零甚至为负，这种严重偏斜

的城乡关系无法继续维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安徽等地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私下把土地承包到

户时，尽管中央高层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基于对上述严峻现实的认知，理性最终突破了意识形态的

禁锢，改革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二、改革开放后趋于改善的城乡关系：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从开始缓

和到趋紧，世纪之交发生转变，新世纪以来逐渐趋于改善，呈现出马鞍形变动趋势。在下面的内容

中，我们先对第一阶段进行简要分析，然后重点讨论新世纪以来城乡关系改善的理念、措施及过程。
（一）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

鉴于前文分析的农业发展形势的严峻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农

业生产力的２５条政策措施，其中之 一 就 是 国 家 对 粮 食 的 统 购 价 格 从１９７９年 夏 粮 上 市 起 提 高２０％，
超购部分加价５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７９年）》的数据，１９７９年粮食收购价格比１９７８年实际

提高１３０．５％。同时，大幅度降低了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价格。这些措

施具有明显的让利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关系的紧张局面，也激发了安徽省小岗村等村

队把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到户经营的冲动。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价格改革始终是矫正城

乡关系天平的利器之一，也是这一阶段的重点改革内容。当然，农产品价格改革的基础是土地制度改

革，而后者的成功又推动了劳动力制度改革。下面重点分析这三项改革对城乡关系变化带来的影响。

１．土地制度改革。这项始之于安徽省小岗村改革的实质是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即把农村集体所

有的土地承包到户，分户经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尽管这项改革在农民层面极受欢迎，而在政府

层面，尤其在高层，则存在着极大的争议。１９８２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是

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所以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

经济的组成部分”。① 在中央高层和基层农民的双重推动下，到１９８３年春季，实现 “双包”责任制的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 （主要是生产队）达到９５％以上。②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１９８４年底之前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镇政府，并明

确指出村民委员会 为 自 治 组 织，不 再 是 乡 镇 政 府 职 能 的 延 伸，这 是 国 家 调 整 城 乡 关 系 的 重 要 环 节。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中 共 十 三 届 八 中 全 会 通 过 了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农 业 和 农 村 工 作 的 决

定》，把这一体制正式表述为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写入１９９９年修改的 《宪法》。

２．农产品价格改革。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只有在国家控制价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土

地制度改革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粮食的供给很快就得到了满足，而且还由于仓储、运输等原因

一度造成了 “卖粮难”。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８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

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

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

产品，也要分 品 种、分 地 区 逐 步 放 开。”③ 此 后，除 了 主 要 粮 食 品 种 （稻 谷、小 麦、玉 米、大 豆），④

①

②

④

③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 （１９８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４页。
孔祥智等：《农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０页。
这些主要粮食品种随着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３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而进入真

正市场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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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农产品都实现了市场定价和市场化流通。这一政策客观上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加上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末期推进的 “菜篮子工程”，到了９０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直接

推动了９０年代后期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逐渐消除。我 们 以 前 的 研 究 表 明，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方式从农村抽离资金９　１５２亿元，平均每年４５７．６亿元。从１９９３
年起 “剪刀 差”的 相 对 量 （“剪 刀 差”与 农 业 创 造 的 所 有 价 值 的 比 值）逐 渐 下 降，１９９７年 降 到

２．２％。① 因此，我们认为，到了２０世纪末期，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总体上趋于消失了。

３．劳动力管理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的严格管理是传统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按照杜润生的

估计，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力剩余就达到了１／３，② 实现家庭承包经营以后，劳动力的剩余问题更

加突出。据白南生等人估算，改革初期的安徽省滁县地区 （后改为滁州市），按耕地计算，劳动力剩

余量可达到３０％左右，多的达到３５％—４０％。③ 这么多劳动力，必然要从农村流向城镇寻找就业出

路。从逻辑上看，是否允许这些劳动力进入城镇，以及如何对待进入城镇以后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

力，是判断当时城乡关系是否融洽的重要内容。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

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但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不允许进入城镇自谋职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１９８５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在各

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 民 进 城 开 店 设 坊，兴 办 服 务 业，提 供 各 种 劳 务。”④ 算 是 开 了 一 个 口 子。
但１９８９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民工盲

目外出；１９９１年，国务院颁布 《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规定城镇企业必须按

国家计划招用农民工；１９９４年，劳动部颁布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农村劳

动力到城镇就业必须证卡合一 （即身份证或户口本和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合一），实际上采取了 “卡”
的态度。这一政策的变化自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这次会议提出：“逐步改革小城镇的户

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 入 小 城 镇 务 工 经 商，发 展 农 村 第 三 产 业，促 进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的 转 移。”

１９９７年６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 《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 《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

制度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到小城镇落户。⑤ 可见，这一阶段国家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入城镇的政策前期限制、后期放宽，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大趋势无法阻挡，而且城镇建设也需要大量

的劳动力。这一阶段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待遇的差距很大，一般是 “同工不同酬”，
并无法享受城镇职工的公共福利待遇。在某些行业 （如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现 象 经 常 发 生，
以至于到了新世纪，几届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初期，家庭承包 经 营 制 度 的 推 行，使 得 农 民 收 入 大 幅 度 提 高，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５个 年 份 中，
有４个年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超过１０％，为历史上最好水平，从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

缩小。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缓和实质上是 “恢复性缓和”。１９７８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之比为２．５７∶１，１９８３年下降到１．８２∶１，但１９８６年就达到了２．１３∶１，此后一直呈上升

趋势，到了１９９９年达到２．６５∶１，城乡关系呈现恶化趋势。⑥ 在此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祥智：《城乡差距是怎样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 农 民 对 工 业 化、城 镇 化 的 贡 献 研 究》，《世 界 农 业》２０１６
年第１期。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３页。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白南生执笔）：《试析劳动力和资金的状况及使用方向》，《农业经济丛刊》１９８２年

第２期。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０３页。
《中国人口年鉴 （１９９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３６页。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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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只有少数年份超过城镇居民；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居然回到了原点 （１９９９年的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实际上高于１９７８年），充分说明了传统体制的顽固性。

不仅如此，这一阶段也是农民负担最重的阶段。所谓农民负担，指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税金

后，依法承担的村组提留、乡 （镇）统筹费、积累工、义务工及其他费用。① 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

收入再分配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问题开始显现，此后愈演愈烈，１９９０年，仅全

国农民人均村提留和统筹就达到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７．８８％，还不包括其他负担。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 “七 五”期 间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全 国 农 民 共 上 交 提 留 和 统 筹８８１亿 元，比 “六 五”时 期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的４６２．２亿元多４１４．８亿元，年均增长２０．１％，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速度１６．４个百分点。② 面 对 这 一 严 峻 的 现 实，１９９０年２月，国 务 院 发 布 《关 于 减 轻 农 民 负 担 的 通

知》，１９９１年２月发布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严格规定了农民应负担的项目和金额。此

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批示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也多次下发文件。１９９６年１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 《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

１３条具体措施。１９９８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

担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１９９８年农民承担提留统筹的绝对额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以内。在

政策的不断推动下，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６年，全国农民人均负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占上年人均纯收入

的比例 分 别 为４．８１％、４．９２％、４．６６％，此 后 各 年 都 严 格 控 制 在５％以 内。③ 但 “九 五”时 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呈下降态势，加剧了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恶化，由此导致

了２１世纪初期的农村税费改革。
（二）第二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城乡关系，２００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进行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

直辖市可选择少数县 （市）进行试点。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并逐渐铺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

决定，农民种地纳税自此成为历史。

执政理念的转变是这一阶段城乡关系改善的基础。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

务。”④ 首次提出以统筹城乡为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了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性任务。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⑤ 首 次 提 出 城 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一 体

化理念。中共十八大提出 工 业 化、信 息 化、城 镇 化、农 业 现 代 化 “四 化”同 步 的 理 念，推 动 城 乡

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 同 分 享 现 代 化 成 果。”⑥ 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

体化是递进关系，既表示不同时期的执政理念，又蕴含着执政理念形成背后城乡关系的变化。这一阶

段，在上述执政理念的主导下，中央政府和地方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城乡关系改善的农业农村农民

政策。

①②③

④

⑤

⑥

宋洪远等：《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０、４３、４９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３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２３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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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农业政策：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在取消农业 “四税”的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支持保

护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
一是农产品价 格 支 持 政 策。价 格 支 持 依 然 是 农 业 支 持 保 护 的 重 要 内 容。当 然，在 ＷＴＯ框 架

下，① 价格支持不再是单纯的提价，而是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 （１）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６年，
分别实施了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２）从２００９年起，逐步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籽、棉

花、食糖等重要农产品的临时收储价格。按照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国务院于当年取消了大豆

和棉花的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实施目标价格政策。同时，取消了食糖的

临时收储政策，改为企业收储，并由财政给予一定的贴息补贴。按照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文件精神，国家于当年起取消油菜籽的临时收储政策，改为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各类企业进行油菜籽

收购，中央财政对主产区予以适当补贴。２０１６年，国家改革了玉米临时收储制度，按照 “市场定价、
价补分离”的 原 则，将 以 往 的 玉 米 临 时 收 储 政 策 调 整 为 “市 场 化 收 购”加 “定 向 补 贴”的 新 机 制。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３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将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调整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实

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 （３）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日，经 国 务 院 批 准，国 家 发 改 委、财 政 部、农 业 部、
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了 《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 （暂行）》，规定当猪

粮比价低于５∶１时，要较大幅度增加中央冻肉储备规模。（４）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积极开

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并在山东省及其他一些省市开始了试点。２０１６年，安徽省在部分市县开展

了玉米价格保险试点工作。上述试点都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有效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二是农业补贴政策。主要是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的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 综 合 补 贴，合 称 “四 大 补 贴”。２０１６年，在 前 一 年 试 点 的 基 础

上，国家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发布了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把除农机具购置补贴之外

的三项补贴合并为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国

家政策确定的其他方向。此外，中央还于２００５年起陆续出台了奶牛良种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一系

列畜禽养殖补贴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农业基础建设补贴政策。如根据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当年启动了测土配方施肥补贴

项目，对农业等部门开展的土壤成分检测和配方施肥工作予以经费补贴。这项政策扩大了测土配方施

肥补贴的范围和规模，有力推动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品质改善。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认真组

织实施 “科技入户工程”，扶持科技示范户，并提出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对农

户投工投劳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予以支持。此外，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也是新世纪以

来农业支持政策的重要方向。自２００６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后，几乎每年的

一号文件都在生态补偿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基本构建了新世纪以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框架。
总起来看，新世纪以来，以１０余个中央一号文件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出台，

调整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不断加大了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初步建立了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

制，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政策调整的结果，使农业由２１世纪初的粮食总产量下降、农民收

入徘徊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６亿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增长水平连续８年超过城

镇居民，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关系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农村、农民政策：新世纪以来，随着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的确立，各级政府促进农

村发展、改善农民生存环境的政策不断出台，初步扭转了 “倾斜发展战略”的制度惯性。
一是农村人居环境政策。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① 中国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全面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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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
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① 会 议 把 “村 容 整 洁”作 为 五 项 要 求 之

一，对于此后的乡村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６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村庄规划、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村社会事业等都做了具体部署。② 此后的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对上述工

作进行了详尽安排。
二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政策。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

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２００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重点是农村义务教育、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２００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在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

宿生生活费；建立农村基层干部、农村教师、乡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及其他

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加强在岗培训，提高服务能力；２００８年中央一号文件用

一个部分篇幅强调要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等内容；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

入保障机制、提高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２００９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

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逐步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状况；２０１４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强 调 城 乡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提出要加快改善农村 义 务 教 育 薄 弱 学 校 基 本 办 学 条 件，适 当 提 高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生 均 公 用 经 费 标 准；

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加快推

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三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一制度具体包括三大部分。
（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０９年９月，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文件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 （以下简称 “新农保”），从２００９年开始试点，覆盖面为全国１０％的县 （市、区、旗），２０２０
年之前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建立 “新农保”与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简称 “城居

保”）合并实施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③ 至此，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在政策上从 “新农保”过

渡到 “城居保”，完成了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

工作的决定》，提出 “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求 “到２０１０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 “新农合”）。④ ２００３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卫生部等部门

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正式开展 “新农合”试点工作，并确立了２０１０年实现全国

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２０１６年１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整合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从完善政策入手，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 “新农合”制度整合，

①

②

③

④

《中国人口年鉴》，第２１－３０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２０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０３－６０７页。
《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鉴 （２０１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８３９－８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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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２００７年７月，国务院颁布 《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符合标准的农村人口给予最低生活保障。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低保标准从２００７年的７０元／人、月提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８元／人、月。
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建

立。尽管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城乡统一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由于一系列

对 “三农”利好政策的实施，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很快。２００１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４．５％，远超

过了２０００年的２．７％。２００４年起，农民收入进入较高速增长阶段；２０１０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

开始持续超过城镇居民，而且少数年份超过了ＧＤＰ增长速度。这一阶段，由于惯性的因素，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持续扩大，２００７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 （３．１４∶１），此后呈下降趋

势，到２０１７年达到了２．７１∶１，城乡关系改善的趋势十分明显。这是由于政策、体制、机制的变化

导致的改善，是 “实质性改善”。①

三、新时代走向融合的城乡关系：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以后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把中国的城乡关系从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推进到融合

发展阶段。按照十九大报告精神，融合发展的途径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行了部署，提出了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５年、２０５０年三

个时间节 点 的 目 标 任 务，即 “到２０２０年，乡 村 振 兴 取 得 重 要 进 展，制 度 框 架 和 政 策 体 系 基 本 形

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２０３５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２０５０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

现。”② 城乡融合当然是一个长 期 而 艰 巨 的 任 务，但 按 照 上 述 部 署，当２０３５年 中 国 基 本 实 现 现 代 化

时，城乡融合的任务应该基本实现。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发布，从城乡融合角度对上述三个阶段目标进行了细化和具体化。即： “到２０２２
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

除……”“到２０３５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

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到２１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

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③ 《意见》从要素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总纲领。
城乡融合既是未来的美好愿景，又渗入到每一个政策、每一项具体工作之中。由于城乡关系内容

庞杂，很难设计出一套指标予以反映。本文前面的分析也主要运用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尽管这一指标

不可能全面反映城乡关系，但却是城乡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２００７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下

降，２０１７年为２．７１∶１，仅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水平。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平均

每年仅下降０．０４３，尽管比较缓慢，但应该看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三个年度每年仅下降０．０１，２０１８

①

②

③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２２－３４２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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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仅比上年下降０．０２，达到２．６９。① 笔者认为，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城乡关系可能得到更快

的改善，可能会略超上个１０年的均值 （尽管很不容易），假设为０．０５，则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可能降到１．９—２．０∶１，这实际上是当前苏、浙、鲁等地发达县 （市）的水平。
也可以说，按照中共十九大的规划，２０３５年 基 本 实 现 现 代 化，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就 是 在 未 来 十 余 年 间，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追赶当前发达县、市的过程。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城乡关系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７０年来，中国农

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转变城乡关系的

时机已经成熟，这是中共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的基础。第二，７０年来，中国的城乡

关系从改革之前的严重偏斜到改革之后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尽管经济实力是基础，但

执政理念的转变是根本原因。能否如期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执

政理念仍然是关键因素之一。第三，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下，各类要素都能够充分流动，能够发挥最

大的潜能，这是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民族复兴的最根本动能，也是中国改革最艰巨的任务。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７０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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